　　　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抵免科目學分申請表　 
（通識教育科目抵免用）
一、基本資料：	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	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姓   名
	
	學   號
	

	學系名稱
	
	學制班別
	□日間學制      □進修學制
□學士   □碩士   □博士

	入學年月
	年            月
	聯絡電話
	

	原就讀(大專)
學校及系所
	
	是否畢業
取得學位
	 □已畢業   □未畢業 

	原就讀高中
職學校
	以高中職修習之大學學分課程申請抵免方需填寫
	是否仍具
其他大學學籍
	□無   □有，會申請雙重學籍


◎核准抵免之科目，請同學務必於各學期加退選期間自行退選課程。
 ◎已計入其他學位畢業學分數之課程，不得再申請學分抵免(專科畢業及舉證未列入其他學位之學分數者除外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確認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
二、抵免資格：
□轉學生	   □重考生
□碩士學位課程先修（預研生）___年__月學士班畢業
□提高編級生（業經本校核准提高為___年級） 
■其他符合本校抵免規定者_______________
三、抵免科目學分：（附原就讀學校成績單或學分證明）
	序
號
	已修讀及格科目
	擬抵免科目
	學系初審意見

	
	科目名稱
（須填全名）
	年級學期
	學分
	科目名稱
（須填全名）
	必選修別
	年級
學期
	學分
	同意完全抵免
	不能抵免
	同意部分抵免
	簽章

	
	
	
	
	
	
	
	
	
	
	需補修科目
	學期
	學分
	

	1
	(此欄填寫SOS課名)
	115-1
	2
	[bookmark: _GoBack](此欄填寫抵免為嘉大通識課名)
	選修
	115-1
	2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以上合計抵免   ___     學分
	教　務　處　複　核

	承辦人
	組  長
	教務長

	
	
	


備註：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13條規定：「抵免學分之審核，由各該相關開課單位本其專業審查初核後，送交教務處複核。」故抵免同意與否將依上述單位審查意見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/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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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抵免科目學分：（附原就讀學校成績單或學分證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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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抵免科目學分申請表       （ 通識教育科目抵免用 ）   一、基本資料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

姓     名   學     號   

學系名 稱   學制班別  □ 日間學制        □ 進修學制   □ 學士     □ 碩士     □ 博士  

入學年月  年              月  聯絡電話   

原就讀 ( 大專 )   學校及系所   是否畢業   取得學位    □ 已畢業     □ 未畢業    

原就讀高中   職學校  以高中職修習之大學學分課程申請抵免方需填寫  是否仍具   其他大學學籍  □ 無     □ 有，會申請雙重學籍  

◎ 核 准抵免之科目，請同學 務必 於各學期加退選期間 自行 退選 課程 。     ◎ 已計入其他學位畢業學分數之課程 ，不得再申請學分抵免 ( 專科畢業及舉 證未列入其他學位之學分數 者 除外 )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 確認 簽名 ： 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抵免資格：   □ 轉學生       □ 重考生   □ 碩士學位課程先修 （預研生） ___ 年 __ 月 學士班 畢業   □ 提高編級生（業經本校核准提高為 ___ 年級）     ■ 其他符合本校抵免規定者 _______________   三、抵免科目學分：（附原就讀學校成績單或學分證明）  

序   號  已修讀及格科目  擬抵免科目  學系初審意見  

科目名稱   （須填全名）  年級 學期  學 分  科目名稱   （須填全名）  必選 修別  年級   學期  學分  同意 完全 抵免  不能 抵免  同意部分抵免  簽章  

需補修科目  學 期  學 分  

1  ( 此欄填寫 SOS 課名 )  11 5 - 1  2  ( 此欄填寫抵免為 嘉大 通識課名 )  選修  11 5 - 1  2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   

9    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    

以上合計抵免     ___      學分  

教   務   處   複   核  

承辦人  組    長  教務長  

   

備註：依據「國立嘉義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 13 條規定：「抵免學分之審核，由各該相關開課單位本其專業審查初核後，送交教務處複核。」故抵 免同意與否將依上述單位審查意見辦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/12  

